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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

实施两周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是为规范、

引导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的活动，保障其合法权益，促进交流

与合作制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 2016 年 4 月 28 日发

布，自 2017 年 1 月 1日起施行。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在华开展活动的境外非政府组织从无到

有，从少到多，据不完全统计有近万家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活动。应

当说，绝大多数的境外非政府组织为促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之

间的交流、交往、合作，为推动中国这几十年改革开放事业和整个社

会的进步作出了积极的有益的贡献。中国对境外非政府组织来华开展

友好的交流、交往、合作一直抱着积极、开放和欢迎的态度，这是不

争的事实。

但是，的确有极少数的境外非政府组织企图或者已经做过了危害

中国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事情。所以说，将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的

活动纳入法治轨道，这是中国推行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社会的必

然要求。

https://baike.so.com/doc/5354341-5589805.html


一、什么是境外非政府组织？

境外非政府组织（简称 NGO）是指在境外合法成立的基金会、社

会团体（如行业协会、学会、企业联合会、商会等）、智库机构（如

研究中心、资讯中心）等非营利、非政府的社会组织。

二、境外非政府组织进入中国境内开展活动的方式有哪些？

境外非政府组织进入中国境内开展活动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在中

国境内设立代表机构；一种是未设立代表机构，可以通过与中方合作

单位合作开展临时活动。

三、境外非政府组织活动领域有哪些？

境外非政府组织依法可以在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

育、环保等领域和济困、救灾等方面开展有利于公益事业发展的活动。

不得从事或者资助营利性活动、政治活动，不得非法从事或者资助宗

教活动。

四、境外非政府组织在我省开展活动，应当依法登记设立代表机

构；未登记设立代表机构需要在中国境内开展临时活动的，应当依法

备案。

1.设立代表机构。境外非政府组织设立代表机构，依据《境外非

政府组织在鲁活动领域和项目目录、业务主管单位名录（2017）》，

结合自身主要业务范围、活动领域确定业务主管单位，取得该业务主

管单位同意其设立代表机构、并获得的批准文件后，再到省公安厅办

理设立登记手续。省公安厅在审查材料后，准予登记的，发给登记证

书并向社会公告。



2.临时活动备案。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境内设立代表机构，开展活

动前 15日，由中方合作单位负责临时活动备案。省公安厅审核材料

后，认为备案的临时活动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依法通知中方合作单位

停止临时活动。活动结束后 30 日内，中方合作单位将活动情况、资

金使用情况等书面报省公安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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